
高雄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114學年度教學輔導教師培訓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

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二）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 

（三）高雄市 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

體推動計畫。 

（四）高雄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 

二、目的 

（一）培訓教學輔導教師對初任教師、同儕教師及教學有困難教師之

教學輔導能力與溝通技巧。 

（二）發揮教師領導功能，擔任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四、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本研習為教學輔導教師認證課程，參加人員須為幼兒園、國中

小及高中職之正式教師，並具 5年以上實際教學經驗及年資。 

（二）錄取名額 20位，以本市教師優先錄取，其他縣市教師次之。 

五、研習相關事宜 

（一）研習日期：114年 8月 14日（星期四）、8月 15日(星期五)、

9月 13日（星期六）、10月 18日（星期六）、10月 19日(星

期日)，共 4.5天。 

（二）研習地點：前鎮區獅甲國小一樓多功能教室。 

（三）研習時數：27小時，覈實核予研習時數，課程內容如下： 



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內涵 講師 

114年08月14日 

(四) 

9:00~16:00 

至 

114年08月15日 

(五) 

9:00~12:00 

3-3 

教學觀察 

與會談技術 

1.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實務(TDO) 

1-1 TDO 介紹 

1-2 觀察前會談與實作 

1-3 公開授課倫理 

2.教師專業之規準指標與觀察工具選擇 

2-1 教師專業發展規準指標內涵介紹 

2-2 本市公開授課表件簡介 

2-3 105年版教學觀察紀錄表實作 

2-4 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簡介 

3.教學觀察工具介紹與實作 

3-1 在工作中與ITC 

3-2 通用時間線標記(UTC) 

3-3 標的時間線標記(TTC)  

3-4 軼事紀錄與ATC 

4.觀察後回饋會談複習與實作 

4-1 觀察後回饋會談 

4-2 ChatGPT觀課分析 

4-3 溝通式回饋與焦點討論法回饋 

4-4 回饋會談實作 

4-5 專業成長途徑 

大灣國中 

王俊哲校長 

114年08月15日 

(五) 

13:00~16:00 

3-6 

教學 

行動研究 

1.涵養專業精進的理念與動能 

2.具備精進教學的思維素養 

3.分析教學的脈絡元素與問題 

4.了解行動研究的性質與步驟 

5.熟練教學行動研究的方法與技術 

6.擅於教學行動研究的規劃設計與實施 

7.適切撰寫教學行動研究的報告 

明義國小 

林淑芳校長 

114年09月13日 

(六) 

9:00~16:00 

3-1 

教學輔導 

理論與實務 

1.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與理論 

2.初任教師輔導的實施技術 

3.同儕輔導的概念與實踐 

4.教學困難教師輔導的實施技術 

主講：大樹國中 

傅美蓉教師 

助教：鹽埕國小 

許瑜旂主任 

3-2 

教師領導 

理論與實務 

1.教師領導相關概念 

2.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規劃與經營 

主講：鹽埕國小 

許瑜旂主任 

助教：大樹國中 

傅美蓉教師 

114年10月18日 

(六) 

3-4 

素養導向 

1.探究領綱內涵與在跨域主題課程設計

中運用 

國家教育研究院 

洪詠善研究員 



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內涵 講師 

9:00~16:00 課程設計、

教學與評量 

2.素養導向教學轉化原則與實踐途徑 

3.生活情境中實踐的評量規準與評量案

例 

114年10月19日 

(日) 

9:00~12:00 

3-5 

人際關係 

與溝通實務 

1.概念篇 

1-1溝通的意義 

1-2溝通的模式 

1-3溝通的環境脈絡 

1-4溝通的體驗活動 

2.策略篇 

2-1自我覺察 

2-2傾聽 

2-3同理心 

2-4我訊息 

2-5衝突處理 

2-6成長心態 

3.應用篇 

3-1人際關係在個人的經營 

3-2人際關係的永續發展 

3-3人際關係在團體的運用 

高雄女中 

陳秋燕教師 

（四）報名：即日起至 114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一)前截止，於「全國

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網站報名，課程代碼：5053979。 

（五）上課規範 

1.學員需準時出席，凡遲到、早退超過 15 分鐘及請假，則該課

程即視為缺課，需進行補課。 

2.學員所缺之課程，需出席其他場次該類別課程之完整時間，不

能僅補請假之時數，並最遲於 116學年度前完成補課。 

（六）注意事項 

1.參與研習之教師核予公（差）假（課務自理）；研習當日若適

逢假日，依本局補休相關規定採計補休時數及補休(課務自理)。 

2.遇天候不佳則依人事行政局公告辦理，課程如有調整將於「全

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及本中心網站公告。 

六、教學輔導教師認證相關規範，請參閱認證手冊。 



七、預期效益 

（一）增進教學輔導教師專業知能及公開授課專業回饋能力。 

（二）組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引導同儕教師型塑共學共好學校文化。 

八、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學年度補助辦理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支應。 

九、獎勵：承辦有功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

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十、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